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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

全人教育中心教師資格送審施行細則 
 

中華民國105年12月14日全人教育中心教評會議訂定 

中華民國105年12月20日校教評會議第1次修訂通過 

中華民國106年9月19日校教評會議第2次修訂通過 

中華民國112年2月21日校教評會議第3次修訂通過 

 

第 一 條  全人教育中心(以下簡稱本中心)依據「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

大學教師資格送審辦法」， 訂定「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

全人教育中心教師資格送審施行細則」(以下簡稱本細則)。 

第 二 條  本中心教師資格送審之評審由各學科教師評審委員會及中心教師評

審委員會分別辦理初審及複審。 

第 三 條  為建全外審制度，專業審議人才建議名單，經中心教評會審議通過。 

第 四 條  本中心教師升等審查程序如下： 

一、為避免低階高審，若院教評委員中較送審資格高一級之師資人 

    數未達應出席人數之三分之二，得邀請校內外師資與會。 

二、教師資格審查作業，每學期辦理一次。各學科應於當年十月一

日或四月一日前，將通過學科教評會初審之申請人資格審查資

料送本中心。以學位送審之專任教師則不受此限。 

  在送審程序完成前離職者，將終止送審程序。 

三、各級教評會審查程序： 

（一）初審 

1.各學科教評會審查送審專任教師前二學期教學、輔導 

與服務考核成績各應達 75分；以學位論文送審，得免 

考核。兼任教師無專任服務學校者，於本校任滿一學 

期，已有聘書，教學評量成績平均達 4.0分。聘任學 

期排定任教至少 1學分，且有任教事實。 

2.學科教評會應就初審通過之教師，將學經歷、專門著 

作等相關資料及學科教評會會議紀錄，提請中心教評 

會複審。 

（二）複審 

1.中心教評會就初審通過之教師送審案各項相關資料進

行複審作業。 

2.中心教評會依送審人專業領域推薦外審委員或由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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庫中選出，惟其最終送審名單不得由一人圈選。為兼

顧保密原則，於教評會推選後，可採代碼抽籤、排序

等方式產出最終至少20位名單，送交校教評會遴選外

審委員。 

3.院級教評會就複審通過之教師送審案，將相關審查資

料及院級教評會會議紀錄，提請校級教評會進行決審

作業。 

第 五 條  教師送審得依其專長或專業領域，以專門著作、作品、成就證明、

技術報告等方式，呈現其專業理論、實務或教學之研究或研發成果

送審教師資格。 

一、教師在該學術領域之研究成果有具體貢獻者，須符合本校教師 

申請學術研究升等基本門檻之規定，得以專門著作送審。 

二、教師在技術研發領域之學理或實作有創新、改進或延伸應用之 

具體研發成果者，須符合本校教師申請技術研發領域方式升等 

基本門檻之規定，得以技術報告送審。 

三、教師在教學實踐研究領域，透過課程設計、教材、教法、教具 

、科技媒體運用、評量工具運用等方式，採取適當之研究方法 

驗證成效之歷程，具有創新、改進或延伸應用之具體研究（發） 

成果，於校內外推廣具有重要具體貢獻者，須符合本校教師申 

請教學實踐研究領域方式升等基本門檻之規定，得以專門著作 

或技術報告送審。 

四、教師在文藝創作展演領域，有獨特及持續性作品並有重要具體 

之貢獻者，得以作品及成就證明，並附創作或展演報告送審； 

其類科範圍，包括音樂、戲曲、戲劇、劇場藝術、舞蹈、民俗 

技藝、音像藝術、視覺藝術、新媒體藝術、設計及其他藝術類 

科。 

五、教師在體育競賽領域，本人或受其指導之運動員參加重要國內 

外運動賽會，獲有名次者，該教師得以成就證明，並附競賽實 

務報告送審。 

六、以學位送審者，得以其取得學位之論文、創作、展演或書面報 

告、技術報告替代專門著作送審。 

              持境外學位或文憑者，送審人應依規定向我國駐外使領館、代 

表處或辦事處或相關單位辦理採認後，提校級教評會認定。 

前項第二至五款其審查範圍及基準，依「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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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辦法」規定辦理。 

第 六 條 送審人資格審查未獲通過時，各級教評會應敘明實質理由，以書面

方式於評審後十日內將結果通知本人；送審人如對各級教評會評審

結果有異議時，得於通知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，以書面詳述理由

向各級教評會提出申覆。 

第 七 條 本細則經中心教評會議通過，送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後實施，修訂時 

          亦同。 

 


